
第２６卷 第４期
２０２３年７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６Ｎｏ．４
Ｊｕｌ．２０２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７

寇里悖论与弗封闭模式之辨

———兼谈悖论的实质

施迎盈，张顺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普利斯特用弗封闭模式将若干集合论悖论和语义悖论统一为“同一种悖论”，进而根据统一解法原理论证
其“双面真理论”的解悖优势。但他坚持将寇里悖论排除在弗封闭模式之外，引起了广泛争议。他在严格区分寇里语句

与寇里论证的基础上回应了比尔等人的质疑，但将悖论的实质归于论证并不能成功区分寇里悖论与弗封闭悖论。回顾

寇里本人的工作，寇里语句的构建是寇里悖论最终建构的关键要素，也是区分其集合论版本与语义版本的直接依据。因

此与寇里语句紧密相关的理论背景与事实才是寇里悖论的实质所在，弗封闭模式依据论证形式统摄罗素悖论与说谎者

悖论却排斥寇里悖论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悖论的“属概念”是理论事实而非论证，悖论的分类应当以理论背景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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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里悖论”（ＣｕｒｒｙｓＰａｒａｄｏｘ）指自 １９４２年
寇里（Ｈ．Ｂ．Ｃｕｒｒｙ）《某些形式逻辑的不相容性》
一文以来的系列类似悖论，其共同特点在于悖论

的构造中不出现否定词，而是与蕴涵或衍推等概

念直接相关。长期以来，集合论悖论和语义悖论

研究的焦点主要聚集在罗素悖论和说谎者悖论，

与这两个经典悖论有着深刻关联的寇里悖论却一

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代亚相容（ｐａｒａ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ｔ）解悖路径的旗手普利斯特（Ｇ．Ｐｒｉｅｓｔ）提出
了“弗封闭模式”（Ｉ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Ｓｃｈｅｍａ，简称ＩＳ）作为
统摄罗素悖论和说谎者悖论的统一结构，进而论

证其亚相容策略作为这一类悖论“统一解法”的

独特优势。饶有兴趣的是，普利斯特断言这一模

式将寇里悖论排除在外，从而认定寇里悖论与两

大经典悖论不是同一类悖论。这一论断引起了广

泛争议，同样是亚相容策略支持者的比尔（Ｊ．
Ｂｅａｌｌ）就明确认为，寇里悖论也应当与说谎者悖
论等得到相同的处理，否则弗封闭模式就是有问

题的。由弗封闭模式引发的关于寇里悖论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１）寇里悖论的实质是什
么？（２）寇里悖论与罗素悖论、说谎者悖论的关
系是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才能回答寇

里悖论是否符合弗封闭模式，进而回答亚相容策

略应当如何回应寇里悖论。回顾寇里本人建构寇

里悖论的具体环节，寇里语句、寇里论证与寇里悖

论三个概念的混淆与误用是各方争议背后的关键

症结，本文将基于这一区分回答这两个问题，对弗

封闭模式的相关争论提出新的见解。

一　统一解法原理与弗封闭模式
自１９７９年的文章《悖论逻辑》开始，普利斯

特提出并发展了解决说谎者悖论等经典逻辑悖论

的亚相容解悖方案，并在此后的论争中以其所提

出的双面真理论（ｄｉａｌｅｔｈｅｉｓｍ，以下简称“双真
论”）论证了这一方案的“非特设性”。在哲学阐

释上，双真论在一定意义上承认“真矛盾”，即认

为某些矛盾是真实存在的；在逻辑建构上，以双真

论为指针的亚相容逻辑系统，经语义解释即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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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矛盾在系统中为真，同时限制其危害，允许从

不相容信息进行非平庸（ｎｏｎｔｒｉｖｉａｌ）推理。因此，

如Ｌ：Ｔ（Ｌ·）（本语句不真）这样的说谎者语句被
解释为真值盈余（ｇｌｕｔ）：既是真的，又是假的。而
像Ｒ＝｛ｘ：ｘ∈ｘ｝（所有非自属集构成的集合）
这类罗素集就既是自属的又不是自属的。由于亚

相容逻辑中对爆炸原理（矛盾推出一切）的限制，

承认真值盈余不会导致理论的平庸性，从而得到

一个亚相容（不相容但非平庸）的理论。

除了从哲学上为双真论提供辩护与说明，普

利斯特还认为亚相容策略相较于此前一些标准解

法有其独特优势，即这一策略可以为语义学和集

合论领域内的系列结构类似的悖论提供一个统一

方案。普利斯特认为，统一解法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
Ｕｎｉｆｉ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简称 ＰＵＳ）要求“同一种悖论，同
一种解法”，而“此前对于集合论悖论的标准方案

没能对语义悖论提供任何帮助，反之亦然。这说

明它们都是不恰当的。”①当然，这一论证还需要

确立“同一种悖论”的标准，上述立场已经表明普

利斯特实际上认为语义悖论和集合论悖论这一类

“自指悖论”都属于“同一种悖论”，原因在于它们

都满足所谓弗封闭模式。

弗封闭模式是普利斯特从罗素《论超限数和

序型理论的某些困难》一文中借鉴而来的，主要

包括存在性、超越性、封闭性三个条件：即对于一

元命题函数（谓词）φ（ｘ）和θ（ｘ），一元个体函数
δ（ｘ），集合Ω＝｛ｙ：φ（ｙ）｝，符合弗封闭模式即意
味着满足以下条件，

（１）存在性：Ω存在，并且θ（Ω）
（２）超越性：如果ｘΩ且θ（ｘ），δ（ｘ）ｘ
（３）封闭性：如果ｘΩ且θ（ｘ），δ（ｘ）∈Ω
将Ω代入δ（ｘ），从封闭性和超越性条件马上

得到：δΩ( ) ∈Ω∧δΩ( ) Ω。比如对于说谎者
悖论来说，φ（ｙ）即“Ｔ（ｙ）”（ｙ是真的），θ（ｘ）是ｘ
有名称，而δ（ｘ）是一个形如〈ｓｘ·〉的语句ｓ，其

中ｘ·是ｘ的名称，方括号是一个名称形成装置。假
设ｘΩ，即如果ｓ∈ｘ·那么ｓ是真的，根据ｓ的构
造函数与Ｔ模式，ｓ是真的意味着ｓｘ·。 因此归
谬可得，ｓｘ·，从而满足超越性条件。但由此加上
Ｔ模式，可知ｓ确实是真的，从而又得到封闭性。

布拉里－弗蒂悖论、米里曼诺夫悖论等集合论
悖论以及贝里悖论、理查德悖论等语义悖论同样可

以用这个模式来说明②。用普利斯特的话说：“所

有传统的自指悖论都是弗封闭悖论，也就是说，弗

封闭模式所描述的结构解释了所有这些矛盾。因

此，根据ＰＵＳ，只有当这一类悖论得到统一解决时
才是令人满意的。”③基于经典逻辑的传统解悖方

案是违背ＰＵＳ原则的。传统方案采用公理化集合
论来拒斥罗素集的存在性从而避免罗素悖论产生；

通过限制Ｔ模式来限制超越性或封闭性从而避免
说谎者悖论产生。它们对同一类悖论给出的解法

明显是不统一的。而双真论同时接受存在性、超越

性和封闭性三个条件，悖论性的矛盾被视为真的东

西接受下来，因此，“对这些悖论给出满意统一解的

只有双真论方案”④。

二　寇里悖论是弗封闭悖论吗？
统一解法原理一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在

于什么样的悖论可以被称作“同一种悖论”，因此

弗封闭模式才是整个论证的关键。这一模式的一

个特点在于将集合论和语义学两个领域中的不同

悖论统摄为“同一种悖论”，寇里悖论的一个特点

也在于它具有集合论悖论和语义悖论两个版本⑤，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悖论也是跨两个领域的。

我们只要将说谎者语句和罗素集中的否定处理为

一个条件词，马上就能得到对应的寇里语句和寇里

集。比如就说谎者悖论而言，对应的寇里型说谎者

语句是Ｃ：ＴＣ·( ) →α，其中的α是任一公式。或者
更简单一点取α表示衍推一切的逻辑常项⊥，这
时结合Ｔ模式和收缩规则、分离规则等逻辑原则，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ｒｉｅｓｔＧ．“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Ｕｎｉｆｏｒ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ｐｌｙｔｏＳｍｉｔｈ”，Ｍｉｎｄ，２０００，１０９（４３３）：１２３．
实际上，普利斯特发现这一模式还能说明知道者悖论、连锁悖论等认知悖论和哲学悖论。但这些悖论与寇里悖论的关系属于更进一

步的问题。关于应用弗封闭模式将双真论方案扩展到连锁悖论的讨论可参见李珂、刘飞：《弗封闭策略及相关论争探析》，《逻辑学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ＰｒｉｅｓｔＧ．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６７．
ＰｒｉｅｓｔＧ．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６９．
普利斯特等人都清楚寇里悖论有集合论悖论和语义悖论两种版本，但因为他追求将集合论及语义学领域的悖论联系在一起，所以并

不强调这一区分。同时亚相容策略主要是针对语义悖论而提出的，因此普利斯特等人在文中主要以语义版本的寇里悖论为讨论对象，在没

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文所说的“寇里悖论”也主要指其语义版本。关于区分这两个版本的重要性，详见本文第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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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得到一个⊥的“证明”①。那么寇里悖论
是否适用弗封闭模式呢？或者按照弗封闭模式的

标准，寇里悖论是不是弗封闭悖论呢？

普利斯特始终倾向于给出否定性的回答，但由

于寇里悖论与说谎者悖论确实有着密切关联，他最

开始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而后在与比尔等人

的讨论中，他最终将寇里悖论排除在弗封闭模式之

外。普利斯特的立场由模糊转向明确的过程中，焦

点问题在于所讨论的“寇里悖论”究竟是语句、语

句模式还是论证。下文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梳理普

利斯特立场变化的三个阶段。

（一）非实质寇里悖论不是弗封闭悖论

在早期明确阐释弗封闭模式的《超越思想的

极限》一书中，关于寇里悖论是否弗封闭悖论的问

题，普利斯特的回答是模糊的：

这取决于其中的→是什么，如果这
就是一个实质（ｍａｔｅｒｉａｌ）条件词，那么大
多数逻辑中α→⊥与α是逻辑等价的，
因而如此产生的寇里版本与原悖论本质

上是一样的。如果这里的→不是实质条
件词（比如说，一个严格条件词），那么

α→⊥与α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悖论的寇里版本就属于完

全不同的类型。②

这相当于是说使用实质蕴涵条件词的寇里悖

论（至少以Ｃ：ＴＣ·( ) →⊥作为悖论性语句的寇里悖
论，简称“实质寇里悖论”）与说谎者悖论一样是弗

封闭悖论，其他非实质寇里悖论不是弗封闭悖论。

这种含混立场似乎表明普利斯特并没有充分重视

寇里悖论对于弗封闭模式的独特意义，或者正如威

廉姆森（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批评的那样“很大程度上掩
盖了”这一问题。在《超越思想的极限》第一版的

书评中，威廉姆森指出寇里悖论会给弗封闭模式乃

至双真论带来两个层面的困难：首先，寇里悖论作

为一种类说谎者悖论也应该是弗封闭模式的实例，

这意味着弗封闭模式的界定“过窄”；其次，因为寇

里悖论直接跳过矛盾而完成平庸性的推理，双真论

方案无法像之前一样通过阻止从矛盾推出平庸来

解决悖论，似乎不得不修正关于条件词的某些规则

（分离或者收缩）③。这里不仅仅没有给出统一的

解决，而且似乎是一种“特设”的解决。

双真论阵营内的另一主要人物比尔对上述两

点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也认识到寇里悖论对

于弗封闭模式及双真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

题。他指出上述含糊表态隐涵一个非常关键的问

题：如果实质寇里悖论是弗封闭悖论，那么基于弗

封闭模式的双真论辩护注定是失败的，“寇里悖

论似乎预示了弗封闭的终结”④。正如普利斯特

所说，以Ｃ：ＴＣ·( ) →⊥ 为寇里语句的实质寇里悖
论明显与说谎者悖论是一样的，比尔进一步论证

说，这一悖论显然是符合存在性、超越性和封闭性

三个条件的，毫无疑问这就是一个弗封闭悖论。

如此一来，问题在于双真论对于这一语句的解释

会陷入二难：

如果将其解释为真值盈余，（从分

离规则）马上就可以得到谬误；如果不

把它解释为真值盈余，那么承诺对所有

弗封闭悖论统一解决的弗封闭策略就会

受挫，至少陷入“特设”境地。⑤

如果某种形式的寇里悖论是弗封闭悖论，而

根据ＰＵＳ，所有弗封闭悖论都应该得到统一解决，
那么双真论似乎就无法在“非特设”的条件下处

理寇里悖论。因为这一悖论直接推出平庸性而没

有在矛盾处停留，双真论阻断从矛盾推出平庸的

策略就没有用武之处。当然，如果始终坚持寇里

悖论不是弗封闭悖论，情况将另当别论。

（二）寇里悖论模式不是弗封闭悖论

普利斯特与韦伯（Ｚ．Ｗｅｂｅｒ）等人合作发文回
应了上述质疑，他们（按照比尔的用法，以下简称

ＷＲＰＨＣ）的核心论点在于：尽管关于Ｃ：Ｔ（Ｃ·）→⊥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具体的“证明”过程见本文第３节。我们之所以给“证明”一词打引号，是因为若作为逻辑语义学的“证明”概念，“⊥被证明”是不可
能的，这里所使用的须为语用学意义上的“证明”概念，即从认知共同体的公共信念出发经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而得来，则意味着被“证明”。

⊥被“证明”则意味着必有公共信念需要修正。关于在悖论研究中区分语义学与语用学“证明”概念的重要意义，参见张建军《逻辑悖论研
究引论（修订版）》，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０—１１页。

ＰｒｉｅｓｔＧ．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６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ＧｒａｈａｍＰｒｉｅｓｔ．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４７（２）：３３３－３３４．
ＢｅａｌｌＪ．“ＥｎｄｏｆＩ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Ｍｉｎｄ，２０１４，１２３（４９１）：８４１．
ＢｅａｌｌＪ．“ＥｎｄｏｆＩ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Ｍｉｎｄ，２０１４，１２３（４９１）：８４１．注意比尔原文说的是将“寇里悖论”解释为真值盈余，这里已经出现了悖

论性语句与悖论的混淆，后文将专门澄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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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语句的寇里悖论确实满足弗封闭模式，但这

只不过是寇里悖论的一个实例，并不是寇里悖论

本身，个别实例满足弗封闭模式不意味着寇里悖

论本身就是弗封闭悖论，就像我们不能因为ａｘ３＋
ｂｘ２＋ｃｘ＋ｄ＝０的一些实例（ａ＝０时）是二次方
程，就说这个方程本身是二次方程，不能从个别实

例错误地推广到普遍结论。他们认为：

寇里型推理带来的问题是它允许我

们得出一个任意的语句，而不仅仅是⊥。

如果α是任意语句而β是语句Ｔβ
·

( ) →α，
那么寇里推理允许我们得到 α，无论 α
是真是假这都是有问题的。……寇里悖

论的所有实例———无论α是什么———显
然是同一种悖论。而且不是弗封闭悖

论，因为它的实例并不满足这一模式。

根据统一解法原理，寇里悖论都需要统

一解法，但与说谎者悖论的解法不（一

定）相同。①

这一论证的关键是强调寇里语句中命题常项

⊥与命题变项 α的区别。寇里悖论本身是一个
“悖论模式”，关于α的所有代入例都是一个悖论
实例，但不是寇里悖论本身。即使对于实质寇里

悖论而言，并不是所有悖论实例都满足弗封闭模

式，比如当α代入一个真命题时，超越性条件就无
法满足，因此作为悖论模式的实质寇里悖论并不

是弗封闭悖论。这一观点相当于明确将所有寇里

悖论（无论→是否解释为实质条件词）排除在弗
封闭模式之外，这样就能避免比尔的上述两难。

但他们排斥寇里悖论的理由并没有说服比尔。

比尔对ＷＲＰＨＣ的回答以另外一个二难形式
展开。所谓“寇里模式”在什么条件下算作符合

弗封闭悖论的标准呢？可以有两种情况：

超悖论标准：一个语句模式是一个

弗封闭悖论，当且仅当该语句模式的所

有实例是（弗封闭）悖论。

亚悖论标准：一个语句模式是一个

弗封闭悖论，当且仅当该语句模式的某

些实例是（弗封闭）悖论。②

比尔认为，无论选择哪一种，寇里悖论给弗封

闭模式带来的尴尬处境仍然存在。如果按照亚悖

论标准，那么上述寇里模式就是弗封闭悖论，又回

到了之前的问题；如果按照超悖论标准，那么弗封

闭模式会排斥掉过多悖论。考虑说谎者语句的一

个简单变体Ｌ１：ＴＬ１
·

( ) ∨α，与实质寇里悖论的
情形一样，如果这里面的α代入的是真命题，那么
弗封闭模式没有被满足。按照超悖论标准，这个

悖论模式就不是弗封闭悖论。如此一来相当于把

说谎者悖论和寇里悖论同时排斥在弗封闭模式之

外。如果一定要采用超悖论标准，那么一种可行

的办法是构建一种“新寇里悖论”（ＮｅｏＣｕｒｒｙＰａｒ

ａｄｏｘ）：ＣＮ：ＴＣＮ
·

( ) →Ａ∧Ａ，即将原来的任意语
句α限定为逻辑上为假的语句，这样它的所有代
入例都能满足弗封闭模式，但这种特殊设定之下

的悖论还是“寇里悖论”吗？

（三）寇里型论证不是弗封闭悖论

由此可以发现，双方的争论背后实际上体现

了他们关于“到底什么是寇里悖论”这一问题的

不同认识，正是这样的根本分歧，导致各自对“寇

里悖论是否弗封闭悖论”给出了相反的回答。经

过持续争论，普利斯特渐渐意识到双方的分歧点

所在，也更加明确地断定了寇里悖论与弗封闭模

式的关系：

根据上述考虑，似乎可以确定的是，

说谎者悖论与寇里悖论不是同一种悖

论……不过，一个类说谎者语句可以同

时出现在一个说谎者型论证和寇里型论

证的结尾。此外，尽管实质寇里悖论与

寇里悖论有所不同，它在本质上与说谎

者悖论有某种联系，但它与说谎者悖论

仍然是不同种类的悖论。③

这也就意味着普利斯特改变了最初的立场，

关于实质寇里悖论与非实质寇里悖论的区分并不

构成是否适用弗封闭模式的区别，实质寇里悖论

与说谎者悖论有某种联系，但仍然不是弗封闭悖

论。背后的原因在于，无论条件词如何解释，决定

其是否弗封闭悖论的关键在于寇里型论证是否符

合弗封闭模式。在这里，普利斯特明确将一般意

１５

①

②

③

ＷｅｂｅｒＺ．ｅｔａｌ．“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Ｇｌｕｔｓ”，Ｍｉｎｄ，２０１４，１２３（４９１）：８２３．根据本文行文，符号有所调整。
ＢｅａｌｌＪ．“ＥｎｄｏｆＩ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Ｍｉｎｄ，２０１４，１２３（４９１）：８４３．
ＰｒｉｅｓｔＧ．“ＷｈａｔＩｆ？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ｄｅ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ｏｇｉｃ，２０１７，１４（１）：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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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悖论界定为某种“论证”（ａｒｇｕｍｅｎｔ），他认
为比尔之所以认定某些寇里悖论是弗封闭悖论，

在于他所谓的“寇里悖论”是在谈“寇里语句”，而

不是“寇里论证”。

他问一个悖论是一个单独的语句

（像 ＴＣ·( ) →⊥），还是一个语句模式

（像ＴＣ·( ) → α）。 答案是：都不是。悖
论是一个论证。将一个悖论与论证结尾

的语句等同是错误的。……对于悖论来

说，重要的是关于结论的论证。①

从上文的讨论来看，比尔确实在很多地方都

将“寇里悖论”与“寇里语句”混淆使用。尤其是

在他构造“新寇里悖论”时，用一个新的语句形式

来替换原寇里语句中的语句变元，试图将所谓

“好”寇里悖论纳入弗封闭模式，“坏”寇里悖论排

除弗封闭模式。但这样做并不会得到一个“新”

悖论，它们实质上还是同一个悖论。这其实也是

ＷＲＰＨＣ所强调的一点，只不过他们使用的“寇里
模式”的说法只是区分了语句和语句模式。重要

的不仅仅是寇里语句Ｃ：ＴＣ·( ) →α中的α是任意
语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任意语句可以从一些

适当的前提通过一种“寇里型论证”得出。在普

利斯特看来，悖论的“悖”当然在于这个得出任意

语句的论证，而不是孤立的这一语句或包含这一

语句的前提本身。

三　寇里语句、寇里论证与寇里悖论
普利斯特对寇里语句和寇里论证的区分是正

确的，我们当然不会将一个悖论与其论证结论或

前提中的悖论性语句相等同，比如我们不会认为

芝诺的飞矢不动悖论就是指飞矢不动这一结论。

试想，我们当然可以为相同的悖论性语句构建不

同的论证，比如弗雷格和罗素说明罗素悖论的方

式就有明显区别。

但在此基础上，有两个层次渐进的问题需要

仔细辨明：（１）如何区分寇里论证与说谎者论证？
或者说，如何区分不同的论证（模式）？（２）寇里
悖论当然不是寇里语句，但寇里悖论就是寇里论

证吗？对于问题（１）的回答决定了普利斯特的辩

护是否能够成功摆脱比尔对弗封闭模式提出的挑

战，明确回答弗封闭悖论的界限问题。我们认为

普利斯特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像看上去那么

成功，原因正是在于寇里悖论就其本质而言并不

等同于寇里论证。

（一）寇里论证（模式）的区分

在承认悖论就是一种论证，不同的论证界定

不同悖论的前提下，回应比尔的质疑并辩护“寇

里悖论不是弗封闭悖论”就转化为辩护“寇里论

证不是弗封闭悖论”这一论题。或者说，以一种

恰当的方式将说谎者型论证与寇里型论证区分

开，也就自然地将两种悖论区分开。那么，一种论

证与另一种论证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呢？

普利斯特参照数学中的证明概念，认为对于

论证的区分总是有一些“细节是参数化的（ｐａｒａ
ｍｅｔｒｉｃ）”，比如对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
而言，ＰＡ公理化的具体细节或是哥德尔编码的
具体细节，都是无关紧要的。同样对于说谎者悖

论的论证来说，其中自指的实现方式（特殊的指

代词、限定摹状词或是哥德尔编码）就是“参数化

的”；在寇里悖论中，语句 α就是参数化的，这一
语句的真假与整个论证的建立是无关的。寇里悖

论的核心就在于得出这么一个完全参数化的语

句，普利斯特认为，这一点恰恰是寇里悖论的关键

特征，“如果一个人不理解这点，他就没有真正理

解寇里悖论”②。

这也正是 ＷＰＲＨＣ所谓“语句模式”所强调
的一点，就像我们不会因为实现自指方式的不同

而得出不同于说谎者悖论的“新”悖论，我们也不

能从语句变元α的实例不同而得出不同于寇里悖
论的“新”悖论。这也就意味着以 ⊥ 或其他语句
结尾的寇里论证总归是同一种论证，在整个论证

过程中，语句α只是一个模式变元。由此看来区
分寇里论证与说谎者论证的标准应当是某种“非

参数化”元素。普利斯特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样的

论证“常量”是什么，但他的行文似乎暗示论证

（模式）的区分标准是逻辑形式或逻辑规则。

１．逻辑形式的标准
从逻辑形式上看，同一种论证的前提及结论在

形式上应该是相同的；这一要求也与弗封闭模式背

２５

①

②

ＰｒｉｅｓｔＧ．“ＷｈａｔＩｆ？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ｄｅ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ｏｇｉｃ，２０１７，１４（１）：１１５－１１６．符号有调整。
ＰｒｉｅｓｔＧ．“ＷｈａｔＩｆ？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ｄｅ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ｏｇｉｃ，２０１７，１４（１）：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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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分类标准是一致的，弗封闭悖论的共同点在于

它们有着同样的“形式结构”。按照普利斯特等人

的观点，寇里悖论的形式可以简单表示为以寇里语

句Ｃ：ＴＣ·( ) →α和Ｔ模式Ｔδ( ) δ为前提①，以α
为结论的论证。在这一论证形式中，α、δ是变项，
谓词Ｔ、语句Ｃ是常元，联结词→和是逻辑常
项。无论其中的逻辑常项如何解释，这一结构明显

不同于本文第一节中界定的弗封闭结构。

这样一种形式标准确实能够将寇里论证与说

谎者论证区分开，但这种形式标准可能过于严苛

了。一方面，如果逻辑形式由其逻辑常项所决定，

那么常项的变化就会产生不同的论证。普利斯特

认为在逻辑形式的标准下，尽管实质寇里悖论与

非实质寇里悖论都不是弗封闭悖论，但两者也不

属于同一种悖论，因为他们“使用了完全不同的

论证形式”②。这里似乎走向了另一种极端，条件

词的不同解释产生完全不同的两种悖论，难道我

们也要区分经典否定解释的说谎者悖论和直觉主

义否定解释下的说谎者悖论吗？那为什么自指方

式对于说谎者悖论的构建是参数化的，逻辑联结

词的解释就是非参数化的呢？

另一方面，以逻辑常项作为逻辑形式的标准

本身就是有争议的③，问题在于很难说明如何确

定逻辑常项的选择。比如对于如下论证：“所有

逻辑学家都是蓝色的，有些蓝色物体是有色的。

所以，所有逻辑学家都是有色的。”如果按照词项

逻辑的精神将其逻辑形式抽象为“所有 Ｓ是 Ｍ，
有些Ｍ是Ｐ，所以，所有Ｓ是Ｐ”，那么很容易说明
这一论证形式是无效的；但如果将论证中的“蓝色

的”“有色的”等词项作为逻辑常项，从而将其形式

抽象为“ｘＬｘ→ｘ是蓝色的( )，ｘ（ｘ是蓝色的∧ｘ
是有色的）。所以，ｘ（Ｌｘ→ｘ是有色的）”，那么这
一论证形式就没有前提真结论假的反例了④。在

这里，同一论证由于逻辑常项的选择可以得出有

效／无效的论证形式，哪一种是其合法形式似乎取
决于论证中的哪些东西被“参数化”处理，哪些东

西又被作为逻辑常项。这意味着同一种论证可能

由于“常量”选择的不同而具备不同的形式，甚至

影响到论证之有效性的判定。

２．逻辑规则的标准
如果前提与结论的形式作为论证的区分标准

过于严苛，那么可以用不同的规则来区分不同的

论证。在普利斯特看来，寇里论证和说谎者论证

在逻辑规则上有明显差异，前者使用的是关于条

件词的收缩、分离等规则，而后者则更多使用关于

否定词的排中律等逻辑基本规则。而实质寇里论

证使用的主要是析取引入规则、析取三段论等，这

一差异也意味着它与非实质寇里悖论的不同。

但逻辑规则的标准似乎过于松散了，逻辑规

则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悖论的不同。比如在说谎者

悖论的论证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

否定词或条件词规则得出矛盾；弗雷格首次介绍

罗素悖论时使用的主要逻辑规则就是归谬法，而

罗素本人在《数学原理》中却是直接使用全称代

入得出矛盾等价式，这些规则的不同并不能决定

悖论本身的本质差异。

退一步而言，逻辑规则似乎也不能作为“论

证”的区分标准，伯吉斯（Ｂ．Ｂｕｒｇｉｓ）和比诺（Ｏ．
Ｂｕｅｎｏ）曾针对这一点给出一个反例。考虑上帝
存在的本体论论证，以下是两个不同的论证版本：

论证Ｉ：假设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完
美的存在（ｂｅｉｎｇ）并不实存（ｅｘｉｓｔ），那么
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更完美的存在———

在前者的基础上具备实存这一完美性，

然而这与假定矛盾———我们想象了一个

比能想象到最完美存在更完美的存在。

因此，这样的存在不可能不实存，上帝是

实存的。

论证ＩＩ：因为上帝是我们所能想象
的最完美的存在，而实存是包含在完美

的含义中的。如果这样的存在作为思想

对象而实存，那么它在现实中也实存。

明显上帝作为一种思想对象是实存的，

３５

①

②

③

④

对于寇里语句Ｃ：ＴＣ·( ) →α来说，更严格的说法是寇里悖论的论证以这一语句的“存在”为前提，即这一语句在给定语言下是合法语
句，而不是以这一语句的真为前提，因为悖论性论证并不依赖于这一语句的真，而只是在论证过程中假设其为真并最终消去这一假设。

ＰｒｉｅｓｔＧ．“ＷｈａｔＩｆ？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ｄｅ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ｏｇｉｃ，２０１７，１４（１）：１２１．
逻辑后承的形式性与必然性是背后更深层次的争议焦点，关于这一争议的梳理与讨论可参见张顺、张建军：《关于逻辑后承的模

型论定义之论争辨析》，《哲学与文化》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这一例子来自ＡｓｍｕｓＣ，ＲｅｓｔａｌｌＧ．“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ａｂｂａｙＤＭｅｔｃ．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Ｌｏｇｉｃ．

Ｖｏｌｕｍｅ１１：Ｌｏｇｉｃ：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ｔ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２０１２，ｐｐ．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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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在现实中也实存。①

论证Ｉ和论证ＩＩ是两个不同的论证还是同一种论
证的不同表现？按照逻辑规则的标准，论证 Ｉ使
用的主要是归谬法，论证 ＩＩ使用的主要是分离规
则，两者应当是不同的论证。但人们直觉上会把

它们“当作本体论论证的两个参数性差异实例”，

也就是当作所谓“本体论论证”的不同表现，不会

认为这里出现了两个本体论论证。

这一反例恰好能够说明罗素悖论的不同论证

并不构成不同悖论的真正原因，关键是区分论证

的语义学概念和语用学概念。前者是与逻辑证明

和推导相关的严格概念，前提与结论的逻辑形式、

论证过程中的具体逻辑规则及其语义解释的差异

决定论证的差异；后者与主体在认知或行动中使

用的实际证明或推导相关，对于认知主体来说，只

要论证中使用的前提是确信为真的，其论证过程

是确信为严格的，就构成了一种相对于主体而言

严格的论证。只有在后一种论证概念的意义上，

我们才能更加明确地说上述论证Ｉ和论证ＩＩ是同
一种论证，对于主体而言，它们都是从关于上帝存

在的定义经过严密推导得出上帝的实存性。

（二）再谈寇里语句与寇里论证

论证Ｉ和论证ＩＩ在逻辑语形或语义上的构建
必然有着严格的区别，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语用

上同样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恰当的本体论“论证”。

需要尤其注意，这里所用的“论证”概念已经完全

不同于普利斯特所谈的“论证”或“论证形式”，这

一概念的语用性成为其不可取消的本质特征。上

述逻辑形式及逻辑规则标准的讨论表明，以语义

论证的概念界定悖论是无法成功的，至少要使用

语用论证的概念，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语用性是悖

论这一概念不可取消的本质特征。为了更加清楚

地说明这一特征在讨论悖论实质与分类中的重要

性，有必要重新考察上一节所评述的争论中逐渐

淡出视野的“寇里语句”及其在悖论构建中的

作用。

普利斯特和比尔等人都同意对于语义寇里悖

论来说，所谓“寇里语句”是指 Ｃ：ＴＣ·( ) → α这一
关于真谓词的自指句（用自然语言表述，则是类

似“如果本语句为真，那么上帝存在”这样的语

句），寇里悖论的“悖”在于从这一语句出发加上

Ｔ模式就可以通过系列逻辑推导得到语句α。
１．寇里论证“原型”
参照弗封闭模式对于说谎者悖论和罗素悖论

的统一说明，从形式结构的视角来看，确实存在一

种“寇里论证（模式）”同样可以将语义寇里悖论

与集合论寇里悖论作统一说明。根据寇里本人的

建构，实现这一论证的关键在于系统的组合完全

性以及系统中条件词的三个规则②：

Ｉ├α→α

ＩＩ如果├α→（α→β），那么├α→β

ＩＩＩ如果├α并且├α→β，那么├β

这里的组合完全性实际上就是为了确保像γ＝

γ→β这样的语句③的合法性。有了这些前提，就可
以得出系统中的任一语句都是成立的，从而证明了

相关系统的“不相容性”。寇里将这个结果称之为

一个“定理”，即如果系统 Ｓ满足组合完全性及条
件词的上述规则，那么任一语句都是可证的。

这个定理的证明在寇里那里分为两步，首先

是证明一个引理：如果 Ｓ是组合完全的且条件词
满足上述规则，又有对于任意语句 β都存在一个
语句γ满足γ＝γ→β，那么β可证。这个引理的
证明过程相对是比较清楚的，

１├γ→γ　　　　　规则Ｉ

２├γ→（γ→β） １γ＝γ→β

３├γ→β ２规则ＩＩ

４├γ ３γ＝γ→β

５├β ３，４规则ＩＩＩ
这是一个纯粹的语形证明，β的得出仅仅依

赖于语句γ的特性及条件词的三个规则。这个语
形证明就可以看作普利斯特等人强调的“寇里论

证”的原型，与普利斯特等人谈论的论证相对比，

这个寇里论证原型有一个细微但又十分重要的区

别，那就是作为出发点的语句是不同的。所谓寇

里型说谎者语句 Ｃ经过细微调整形式为 Ｃ＝

ＴＣ·( ) →α，而这里的语句γ的形式是γ＝γ→β，
考虑到逻辑系统中语形方面的严格要求，这里的

４５

①

②

③

ＢｕｒｇｉｓＢ，ＢｕｅｎｏＯ．“ＬｉａｒｓｗｉｔｈＣｕｒｒｙ：Ｄｉａｌｅｔｈｅ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ｆｏｒａＵｎｉｆｏｒ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ＲｉｅｇｅｒＡ，ＹｏｕｎｇＧｅｄｓ．Ｄｉａｌｅｔｈｅｉｓｍａｎｄ
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９，ｐｐ．９－１０．

ＣｕｒｒｙＨＢ．“Ｔｈｅ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ｏｇ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Ｌｏｇｉｃ，１９４２，７（３）：１１５．
因为寇里讨论的是组合逻辑系统，所以系统的基本单元是词项而不是语句，为了与上下文的讨论相协调，本文直接讨论语句。



第２６卷 施迎盈，等：寇里悖论与弗封闭模式之辨———兼谈悖论的实质

差异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们认为这一

差异的澄清正好可以清楚表明寇里论证与寇里悖

论的区别。

２．“寇里语句”的构建
有的学者根据寇里原文的建构过程，径直将

语句γ称作“寇里语句”，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当代的寇里型论证来看，尽管其出发点是语句

Ｃ＝ＴＣ·( ) →α，但加上Ｔ模式Ｃ＝ＴＣ
·

( ) 的作用，

语句Ｃ马上可以转换为 ＴＣ·( ) ＝ＴＣ
·

( ) → α，满足
上述语句γ的形式，从而可以代入寇里论证原型。
也就是说，所谓寇里型论证无非是上述论证原型

加上Ｔ模式这一新的前提，正是有了 Ｔ模式的加
入，才有可能建构起论证所需要的语句γ。

回到寇里证明“定理”的第二步来看，语句 γ
的定位及 Ｔ模式的作用将变得更加清晰。在给
出上述证明“引理”的论证后，紧接着寇里就谈到

构建语句γ对于整个“定理”证明的重要性。
定理的证明现在就取决于表明可以

对于任意 β构建这样一个 γ，这里给出
两种方法，分别基于罗素悖论和伊壁门

尼德悖论。……这样就完成了定理的

证明。①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理并没有完成对整个

定理的证明，因为语句 γ的存在具体如何由系统
的组合完全性保证还没有说明，也并没有作为整

个定理的前提，所以定理的证明最后需要补充这

一环节，即说明这样的语句在相关系统中可以如

何构建。其次，寇里在文中提到了构建这一语句

的两种方式，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集合论寇里悖论

与语义寇里悖论的前身。这也就意味着，集合论

寇里悖论与语义寇里悖论在论证形式和逻辑规则

上是一样的，都符合上述原型论证，两个悖论的关

键区分在于其语句γ的构建方式不同。
正如前面关于语句 Ｃ与语句 γ之转换过程

的分析表明，就本文关注的语义寇里悖论而言，其

完整建构的关键在于引入 Ｔ模式，从而构建上述
语句γ。而且尽管其形式相同，但这里的 γ明显
不同于集合论寇里悖论中的 γ。 我们想强调的

是，描述真谓词之语义实质条件的 Ｔ模式对于语
义悖论的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也构成语义悖

论区别于其他逻辑悖论的主要差别。如果认为寇

里语句就是Ｃ＝ＴＣ·( ) →α，那么单纯从这一语句
出发是无法完成所谓“寇里论证”的，必须以 Ｔ模
式为前提才能完成整个悖论的建构。

四　作为理论事实的寇里悖论
如果像普利斯特一样单纯从逻辑形式或逻辑

规则的角度来理解寇里悖论的实质，那么所谓寇

里论证严格来讲应该是寇里所给出的语形证明，

而这并不是寇里悖论的完全面貌。在寇里那里，

完整的悖论必须包括语句 γ的最终构建，甚至可
以说，这一语句的成功构建才是悖论之为“悖”的

关键。这并不是寇里个人的特殊旨趣，而是由悖

论之本质所决定的客观要求。

（一）悖论的语用实质

普利斯特忽视了寇里语句与 Ｔ模式对于寇
里悖论自身的重要意义，他的视野局限在寇里论

证的逻辑形式方面。关注寇里语句及 Ｔ模式，才
能更加清楚地说明寇里悖论与说谎者悖论的天然

联系，从逻辑形式的标准将寇里论证与说谎者悖

论区分开也就割裂了这样一种联系，这是弗封闭

模式在悖论的分类上失败的直接原因。究其根

本，分歧仍然在于对悖论实质的认识。寇里悖论

就其实质而言不是寇里语句、也不是寇里论证，而

是一种理论事实。更一般而言，悖论的实质就是

一种理论事实。

张建军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悖论定义和实

质的讨论基础上，明确指认悖论既不能归结为命

题，也不能归结为推论，而是由完整的三要素构成

的“理论事实或理论情境”②。这一认识与他关于

逻辑悖论之语用学性质的基本观点有直接联系，

他认为“正确界说的逻辑悖论既不是纯语形学概

念，也不只是语义学概念，而是一个包容语形、语

义因素的语用学概念”③。将悖论性语句直接指

认为悖论的做法已基本上被学界摒弃，但国内外

学界有许多学者像普利斯特一样，将悖论界说为

５５

①

②

③

ＣｕｒｒｙＨＢ．“Ｔｈｅ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ｏｇ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Ｌｏｇｉｃ，１９４２，７（３）：１１６．
这里的“三要素”指的是张建军所界定的逻辑悖论的三个构成要素：（１）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２）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３）能够

建立矛盾等价式。具体可参见张建军：《逻辑悖论研究引论（修订版）》，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１１页。
张建军：《论作为语用学概念的“逻辑悖论”———兼复马佩先生》，《江海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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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论证，因而都会出现上述讨论中存在的问题。

奥姆斯（Ｓ．Ｏｍｓ）在近期一篇专门讨论悖论
概念的文章中明确提到了语用要素对于悖论定义

的重要性，他经过系列考察后提出了自己关于悖

论的定义：“悖论是这样一种明显有效的论证，明

显人们可以相信论证中的前提并且相信论证是有

效的，但（在认知中立的条件下）并不承诺结

论。”①这一定义尽管仍然将悖论的“属概念”指向

“论证”，但“明显（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有效”“相信”“承
诺”等字眼表明这一悖论定义必然与主体的具体

论证情境有关。这里的核心是“承诺（ｃｏｍｍｉｔ
ｍｅｎｔ）”，论证的有效性及前提的真实性原本是
“承诺”结论为真的，一般认为逻辑的规范性要求

认知主体遵从这种承诺，但悖论的实际情况却是

认知主体恰恰没有这样的承诺。奥姆斯本人没有

明确指出的是，这里实际上出现了逻辑规律与认

知规范的分野，同时也是论证之语义特征与语用

特征的分野。更进一步明确悖论之语用实质的是

扎尔迪尼（Ｅ．Ｚａｒｄｉｎｉ），他通过对寇里悖论的结构
和实质的深入考察，指出一般意义上的悖论应当

被界定为情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而不是论证。“一个悖
论就是这样一个情境，明显，尽管悖论的结论不成

立，但这一结论的推定证明（ｐｕｔ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ｏｆ）所需
的所有元素仍然可以得到。”②他所说的推定证明

指的就是论证，如果悖论就是所谓语形或语义层

面的论证，那么这里出现的结论不成立、对结论的

论证却得以建构的矛盾就无法解释。

（二）寇里悖论的实质

我们认为用“理论事实”来界定悖论实质是

最为恰当的，除了能够指明悖论的语用性，这一界

定相较于上述两种说法还能够更加清楚地说明悖

论的如下特征：（１）根本性。悖论作为严肃的理
性难题，它的一大特点在于直指理论思维的“硬

核”。总体上而言，“悖论表明：我们思维中某些

最基本的概念出了问题，我们思维中某些最根本

的原则遇到了麻烦”③。具体而言，每一个悖论的

出现都指向相关理论的内核，意味着需要理论的

重大革新才能解决问题。“理论事实”的说法显

然区别于不造成根本困扰的“日常事实”，能够直

接体现上述意涵，从而揭示了悖论研究的重大意

义。（２）客观性。“理论事实”同时也区别于“主
观事实”，这是这一说法与上述“承诺”和“情境”

定义的主要差异。理论事实意味着悖论是认知共

同体所达成的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个别主体的公认

性的事实，是一种集体难题而非个体难题。

由此我们可以界定（语义）寇里悖论的实质：

从公认正确的真谓词素朴原则（Ｔ模式）出发，借
助特定语句构造（寇里语句）通过严密逻辑推导

可以得出矛盾等价式的理论事实④。除了语句构

造上的不同，上述界定与说谎者悖论所体现的理

论事实几乎没有差别。而悖论性语句在两个悖论

的推导中实际上只是作为假设引入并最终消去，

因此影响的实际上是论证的建构而非理论事实的

达成。由此可见，寇里悖论与说谎者悖论体现的

是同样一种关于素朴真理论之根本原则的理论事

实，就其实质而言，实质寇里悖论、非实质寇里悖

论与说谎者悖论都是“同一种悖论”。

（三）悖论的结构与分类

普利斯特所谓“同一种悖论”的标准明显是

悖论的形式结构，这与他将悖论界定为论证的错

误认识是相通的。上述分析已经表明，这一标准

不仅无法从理论上圆融解释论证区分难题，也不

符合学术史线索中寇里悖论的本意，更不符合悖

论的语用实质。但弗封闭模式的构建在悖论研究

的一般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同样有其独立价值。

我们要认识悖论的实质，也要认识悖论的逻

辑结构。对悖论结构的逻辑形式给予精确刻画，

一方面能够使我们更加具体地把握悖论推导的严

密性，另一方面能够搭建起不同类型逻辑悖论互

动探究的桥梁。对角线引理也在某种程度上提示

了罗素悖论、说谎者悖论等自指悖论的共同结构，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一类对角线悖论而与它们

具有共同实质的寇里版本就是另一类悖论，也不

意味着我们找到了关于自指悖论的一种统一解

法。但它确实能够启发我们认识到不同悖论在悖

论性语句的逆对角线性质及悖论性推导在逻辑严

格性方面的共同特点，也从侧面指明了诉诸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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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悖论研究（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９页。
寇里悖论中的论证结论直接看来应该是平庸性论题，即任一语句都可以得出，自然矛盾等价式亦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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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结构本身并不是悖论解决的出路。

悖论本身的形成可以通过对角性引理或弗封

闭模式给予结构性说明，悖论的多种解决方案也

可以通过子结构逻辑与多值语义建构起结构性关

联。由于子结构逻辑能够在结构规则层面对逻辑

系统的基始做出限制，引入非保真后承解释，可以

为说谎者悖论的亚相容方案与亚完全方案建构同

构性关联。即两者在形式结构层面是同构的，差

别只在于对后承的相关解释①。这也从侧面表

明，悖论的不同解决背后或许有着同样的形式／结

构，但如何说明不同方案在理论阐释上的差异才

是关键。同样地，不同悖论的形成或许有着同样

的形式／结构，但其理论背景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分
属不同的问题。

总之，悖论的结构并不能截然决定其解决方

案的类别，同样也不能决定其本身的分类。寇里

悖论尽管在结构上不同于说谎者悖论等弗封闭悖

论，但它与说谎者悖论在实质上是同一类语义

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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